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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務部廉政署偵辦高雄市公共汽車管理處
技正翁○○涉嫌違反貪污治罪條例案 
法務部廉政署南部地區調查組偵辦高雄市公共汽車管理處翁

姓技正經辦工程涉嫌收取回扣案，於 102年 6月 28日晚間 8時許，

由法務部派駐廉政署檢察官王柏敦指揮廉政官 20人，在高雄市左

營區富民路翁姓技正住家停車場車道入口前及圓山飯店，當場逮

捕貪污索賄現行犯翁姓技正及及許姓廠商負責人，並扣得廠商行

賄款項之現鈔共計新臺幣 18 萬 8,500元後，隨即搜索翁姓技正住

家及其辦公室，查扣多家廠商行賄之禮券、相關採購案卷等資料。 

翁姓技正負責兼辦高雄市政府公共汽車管理處保修科採購案

件，為牟取私利，於 102 年 5月間利用經辦「101年度圓筒式智慧

型站牌與太陽能智慧型候車亭及一般型候車亭」採購案之職務上

機會，向承攬之協力廠商雄○公司索取採購金額百分之五之工程

回扣，翁姓技正於 102 年 6月 28日在高雄市鳳山區文衡路某餐廳

內收受許姓廠商交付賄款後，遭廉政官鎖定跟監，於步入高雄市

左營區富民路家門前當場逮捕，廉政官並於其隨身攜帶公事包中

搜出裝有許姓廠商交付之現金 17 萬 8500 元，另搜出裝有疑收受

不明廠商行賄賄款 1 萬元之信封一包。檢察官王柏敦隨即指揮廉

政官搜索翁姓技正住家、辦公室，於翁姓技正家中扣得多家廠商

行賄之百貨公司及便利商店禮券共計 4 萬餘元後，檢察官訊問許

姓廠商及翁姓技正，許姓廠商請回，翁姓技正則經檢察官向臺灣

高雄地方法院聲請羈押獲准。廉政署將擴大追查其涉犯件數及有

無其他共犯，俾端正陋習，以正官箴。 


